共青团江门市委员会

少先队江门市工作委员会
江团联发字【2013】15号


关于开展“红领巾相约中国梦”纪念建队64周年

主题队日活动的通知
各市（区）团委、少工委，市直中小学校少先队组织，各省、市红领巾示范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快乐童年·放飞希望”主题队日活动时重要讲话精神，开展好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少先队员对少先队组织的光荣感、归属感，用中国梦激发孩子们心中的理想梦、科学梦、创造梦、报国梦，结合团省委办公室、省少工委办公室关于《关于开展“红领巾相约中国梦”建队纪念日广东省统一主题队日活动的通知》（团粤办联发[2013]7号）的工作要求，现定于10月13日少先队建队64周年纪念日期间开展“红领巾相约中国梦”建队纪念日主题队日活动。具体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3年10月11日（星期五，少先队建队64周年纪念日前两天）

二、活动范围

全市中小学少先队组织

三、活动形式

以中队会为主，也可举办联合中队会或大队会。

四、活动内容及载体

结合全队普遍开展的“红领巾相约中国梦”活动和省少工委在暑期开展的“平安自护·快乐追梦”暑期系列活动、一句话一首歌征集活动，发动基层少先队组织和广大少先队员在建队纪念日开展主题队日活动,让少先队员过一次有意义、有意思的组织生活。重点围绕“红领巾相约中国梦”的主题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通过榜样、故事、音乐、格言等传递知识和情感，充分发挥少先队员的主动性、创造性，增强活动的仪式感和教育效果。
主题队日活动应包括以下环节： 

1.出旗。出党、团、队旗，有条件的地方组织鼓号演奏，唱队歌。有新队员入队的中队，按照队章要求和规范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高年级队员授予新队员红领巾，在新队员宣誓时一起重温入队誓词。 

2.了解组织。辅导员向少先队员介绍建队纪念日的由来，少先队和党、团的关系，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快乐童年 放飞希望”主题队日活动时对少年儿童提出的希望（见中青联发〔2013〕11号，http://www.ccyl.org.cn/documents/zqlf/201306/t20130614_643596.htm），运用“红领巾相约中国梦”教育提纲（见中少发〔2013〕3号，http://61.gqt.org.cn/wjk/2013/zsf/201304/t20130422_632985.htm）向少先队员们讲解中国梦。 

3.讲述梦想。在辅导员老师的引导下，由少先队员通过讲故事、朗诵、快板、三句半等各种艺术形式，讲述一个或几个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榜样人物的真实故事，激励少先队员从小学榜样，激发少先队员的梦想。鼓励少先队员通过寻访、自学等方式了解人物故事，做好讲述前的准备；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融入音乐、视频、幻灯片等元素，增强故事的吸引力；鼓励少先队员讲出自己对故事的理解和对榜样人物的情感，通过亲身体会感染听故事的队员。 

4.合唱歌曲。辅导员老师可结合“梦想唱出来”——广东省少先队带动唱展示活动，选取一首易学、动听、好唱、紧扣中国梦和爱国爱党主题的歌曲，可通过合唱、观看MV、表演唱、带动唱、教唱等方式，引导少先队员在音乐营造的氛围中感受歌曲传递的情感和内容。
5.齐诵经典。辅导员老师选取一篇革命志士所作的与理想信念相关的名篇名作，组织少先队员集体诵读其中的经典段落，引导少先队员感受先烈的报国志向和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理想追求。 

6.分享收获。结合暑期亲子实践体验活动、广东省“红领巾追梦特色小队”组建活动，一句话一首歌征集活动和自己对中国梦的认识，以小队为单位，在队日活动前交流分享。在中队会上，每个小队派出代表分享感受最深、体会最深的一句话一首歌，或者讲讲自己的理想和对中国梦的美好期望，说说自己努力的目标，表达自己的志向。邀请助梦人参加活动并传授追梦行动要领，鼓励全体少先队员采用“一句话表达心声”的方式，表达对队日活动的真实感受。 

7.退旗。活动结束阶段，组织全体队员呼号，退旗。 

各学校少先队大队在活动当天，要在学校显著位置悬挂大队旗，在各教室悬挂中队旗；用好学校宣传栏、红领巾广播站、红领巾电视台、网站、中队黑板报、中队角等阵地，宣传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提出的希望，介绍少先队队史、队章、队歌、队礼；组织鼓号队在校园内开展活动，营造良好的少先队节庆氛围。大队、中队辅导员和全体少先队员在活动中佩戴红领巾。 

各学校少先队大队在开展好全省统一队日活动的同时，可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围绕中国梦和理想信念教育，开展具有少先队文化特色和侨乡特点的其他活动，探索运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手段，使主题队日活动主题集中、内容丰富、时尚感强，让少先队员度过一个受到启迪、留下美好印象的建队纪念日。 

五、工作要求 

1.突出“红领巾相约中国梦”的主题和理想信念教育的核心。各市（区）少工委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提出的希望、李源潮同志对少先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参见中青联发〔2013〕12号，http://www.ccyl.org.cn/documents/zqlf/201306/t20130614_643603.htm），紧紧围绕“红领巾相约中国梦”的主题，精心安排策划好主题队日活动，充分发挥少先队组织生活的特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探索通过仪式教育、正面传播、实践体验、社会观察、讨论交流、激励评价等方式，增进少先队员对少先队组织的光荣感、归属感。

2.做好宣传发动。各市（区）少工委要迅速转发本通知，通过组织系统和宣传载体，面向少先队大中队和辅导员做好活动发动，把活动落实到每一所小学和初中少先队组织。充分用好各级队报、队刊、队网等媒体，发动各中小学积极参加省“飞扬的红领巾”主题队日比赛，营造良好氛围，扩大活动影响。 

3.做好信息交流。各市（区）少工委要组织好中小学大中队辅导员于主题队日活动后，登陆未来网“红领巾集结号”，将活动图文信息、少先队员在主题队日上的故事、感悟和原创作品等上传至“红领巾相约中国梦”专题网络社区（网址：http://jjh.k618.cn/zgm/），进行宣传交流。上传视频格式为AVI、WMV、MP4、FLV、3GP之一，时长5分钟之内，大小在50M以内，并附140字以内的文字说明。图片为jpg、png或者gif格式，大小为2M以内，附140字以内的文字说明。上传时请注明姓名、地区、学校大队或中队。网站将根据上传信息自动生成统计数据，实时公布各地（市）开展活动情况。各市（区）上传的数据比例将纳入年底对当地少工委的工作考核。 

各市（区）少工委、市直有关学校少先队组织要重视信息上报工作，要按照应有学校数及应有少先队员人数于10月15日前上报到“红领巾相约中国梦”专题网络社区。同时指定专人负责督促各少先队大队上报信息，对部分无上网条件的学校，由市（区）少工委予以解决上报。 

各学校少先队组织开展主题活动情况同时以配图新闻稿信息上报的形式上传江门青少网报送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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